	國立中興大學循環經濟研究學院場地借用申請表

	申請單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職稱
	
	連絡電話/手機
	

	場地使用
管理人
	
	聯絡手機
	

	使用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至    年    月    日   時，共    小時

	使用事由
	1、 活動名稱：
2、 活動人數：
3、 活動內容：

	借用場地(容納人數)

	□會議室(20人) 
□206教室(15人)
	□101多功能大教室(70人)
□211教室(15人)
	□102教室(40人)

	□本人已詳閱國立中興大學循環經濟研究學院場地管理使用暨收費辦法及國立中興大學循環經濟研究學院場地租借收費標準，並同意遵守規定。
*不得使用大陸廠牌資通訊產品。

	申請人
	申請單位主管

	
	

	審核結果
	□同意借用。收費新臺幣              元整。

	
	□不同意借用。理由：                    。

	經辦人員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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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費方式
(由經辦人填寫)
	依本院院場地租借收費標準計算：
借用單位：□院內單位 □校內單位 □校外單位
計費方式：




共計：          元整

	付費方式
※請於完成審核後，再由經辦人填寫
	1. 收據憑證：
· 收據：收據抬頭應為國立中興大學
· 未付款，請預開收據請款
· 已以匯款/支票方式繳款，請開立款項已收訖之收據。(採匯款或支票方式繳款者，請檢附匯款證明文件或支票正本)
· 發票：發票不可預開，須採匯款方式(需檢附繳款證明)繳款。
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
※發票另加5%營業稅，由租借單位負擔。

2. 事由：

3. 計畫編號：114JR00
4. 金額：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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